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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
• 《小學教育課程指引》和《中學教育課程指引》的七個
學習宗旨內，均包括「培養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」。

• 現時中小學均有運用不同的資源和策略，培養學生自主
學習的能力和習慣，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。

• 為進一步培養學生有效運用英語和普通話，鞏固香港教
育高度國際化和多元化的優勢，行政長官在二○二四年
《施政報告》中，公布教育局在「語文基金」預留約四
億元，並經「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」支持及通過，
於2024/25學年向每所公營中小學發放「推廣自主語文
學習（英語）一筆過津貼」及「推廣自主語文學習（普
通話）一筆過津貼」。

教育局通函第210/2024號

推廣自主語文學習（英語）一筆過津貼
及

推廣自主語文學習（普通話）一筆過津貼



「推廣自主語文學習（普通話）一筆過津貼」詳情

目的

津貼金額

適用學校

發放安排

為學校提供額外資源，豐富普通話語言環境和學習機會，
促進學生的語文學習，提升普通話能力

20萬元

每所公營小學或中學（包括官立、資助、按位津貼及特殊
學校）及提供本地課程的直資學校

學校無須提交申請，津貼已於2024年12月發放

使用時間 可由本學年起跨學年使用津貼至2026/27學年完結



津貼使用範疇

• 採購和／或訂閱推動自主語文學習和／或豐富語言學習
環境的相關資源，以提升學生的普通話學習體驗；

• 聘請不屬編制內的普通話導師或非教學支援人員，支援
學生的語文學習和／或舉辦普通話活動，豐富語言學習
環境，促進學生自主語文學習；和

• 向具有專業知識的個人／專業組織購買學與教相關的服
務，開發校本資源，支援普通話自主學習，和／或舉辦
普通話活動，豐富語言學習環境。



運用津貼的例子

1. 購買資源

採購和／或訂閱推動自主語文學習和／或豐富語言學習環境的相關
資源，以提升學生的普通話學習體驗。

參考例子舉隅

• 購買或訂閱書籍／電子圖書

• 購買自主學習資源套、語言學習／評估應用程式、網上學習平台

• 購買網上學習課程

• 採購語言學習裝置和設備，如點讀筆、電子閱讀器

• 採購普通話活動的相關物資，如展板、道具、獎品



運用津貼的例子

2. 聘請不屬編制內的導師或非教學支援人員

聘請普通話導師或支援人員，支援學生的語文學習、舉辦普通話活動
及比賽。

參考例子舉隅

• 支援學生的語文學習，製作促進自主語文學習的材料；
設計課堂以外的學習活動；推動學生訂立學習目標和計
劃、自我反思和監控學習過程，培養自主學習能力

• 統籌／協助舉辦各類普通話活動及比賽，營造豐富的語
言環境，如群體閲讀、朗誦、講故事、普通話日、探究
式學習活動



運用津貼的例子

3. 購買學與教相關的服務

向具有專業知識的個人／專業組織購買學與教相關的服務，開發校本
資源和／或舉辦普通話學生活動。

參考例子舉隅

• 委託普通話教育專家、大專院校或專業機構，根據學生
的能力和需要，開發適切的校本資源，如學習影片、動
畫、播客、海報和展品

• 舉辦普通話學生活動、比賽，加強語言學習氛圍，如話
劇、相聲、廣播劇、演講比賽和交流活動



不恰當運用津貼的例子

聘請教學人員

購買與普通話學習不相關的資源或設備

外判整體規劃及推行工作予其他機構／組織

 以採購服務形式僱用外間機構或聘請專業人士，舉辦教師專業培訓講座或活動

資助學生參加以學業成績為本的活動，如功課輔導班

學生申請簽證費用

資助家長參加考察或交流活動（若有學生家長隨團出發，其開支亦不會獲得資助）

校舍裝修／工程費用

購置流動電腦裝置、電子器材或電腦軟件作一般用途

與語文學習不相關的聯誼、典禮、宴會或慶祝活動（如：聯歡會）開支



津貼的運用原則
❖ 妥善運用津貼，配合教育局其他適用資源，例如全方位學習津貼、學生活動支援

津貼等，在現有基礎上加強促進學生自主學習普通話；使用多元化的學與教資源
和策略，豐富校內的語言學習環境。

❖ 整合教育局提供的不同津貼時，須參考相關津貼的使用指引，同一項目不能重複
資助。

❖ 「推廣自主語文學習（英語）一筆過津貼」及「推廣自主語文學習（普通話）一
筆過津貼」不得合併使用。

❖ 根據學校發展及整體學生學習需要，訂定適當的目標和策略

❖ 謹慎理財，務求讓最多學生受惠；不應將津貼集中運用於單一項目／範疇或小部
分學生。

❖ 購買獎品的支出不可超過總開支金額的10%

（詳見教育局通函第210/2024號附件一）



津貼使用的注意事項
❖須嚴格依循教育局就學校運用公帑發出的相關通告及指引，按既定原則與規
定，以公平、具透明度的程序運用津貼

❖須為每項津貼各設一個獨立的分類帳

❖須妥善運用撥款，並把有關財政紀錄及單據等文件存檔，以供有需要時查核

❖由本學年起跨學年使用津貼至2026/27學年完結

❖學校須把經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／學校管理委員會審批的學校周年計劃及學
校報告（載有「推廣自主語文學習（普通話）一筆過津貼」運用計劃及報告）
上載至學校網頁

❖學校須於2027年9月30日或以前將「推廣自主語文學習（普通話）一筆過
津貼」運用報告交回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（附件二B）



「推廣自主語文學習（普通話）一筆過津貼」運用報告

教育局通函第210/2024號

03B_EDBCM24210C.pdf

